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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教党[2018]6 号

国教党〔2018〕9 号

★
关于成立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学生

工作委员会的通知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

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大会精神，加强党委

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，构建全员育人、全过程育人、全方

位育人工作格局，按照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作

办法》（华水党〔2018〕93 号）的通知要求，根据实际工作需

要，经院党委研究决定，成立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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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工作委员会主任：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

学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：分管学生的党委副书记、分管教学

的副院长

学生工作委员会成员：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、组织员、分团

委书记、教学秘书、辅导员、学生党支部书记、科研秘书、资助

秘书、创新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、学院学生会主席

学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：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

2018 年 10 月 12 日

国际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12 日


